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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范千秋：《汉书·刑法志》的法律书写
□ 文 扬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
就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其在
革命早期于赣鄂湘等地区进
行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
体现时代印记的司法实践，
为新中国法治建设积累了宝
贵经验。在全面依法治国新
征程中，深入探索这一时期
的红色司法基因，对传承红
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
血脉，做好“两个结合”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革
命早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赣鄂湘地区为维护群
众利益开展了一系列红色司
法探索，为后续司法实践的
不断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
政策指导。

1923 年 成 立 的 江 西 安
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裁判委员
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
具有司法性质的机构雏形，
其产生方式、运行流程等都
充 分 体 现 了 党 的 领 导 。 同
时，裁判委员会历任的三届
委员长朱锦棠、胡立生、周怀
德均为中共党员。

湖北省红安县建立了中
国共产党历史上成立时间最
早、内设机构最健全、审判程
序最规范、影响范围最广的

“中国革命第一法庭”——七
里 坪 革 命 法 庭 。 法 庭 于
1927 年由董必武指导建立，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积
极开展惩治土豪劣绅、维护
婚姻自由等工作，有力捍卫
了红色政权。

1927 年，中共浏阳县委
根据中共湖南区委的指示，成
立了浏阳县特别法庭，中共党
员潘介棠任法庭庭长。1928
年，湘南苏维埃政府正式成
立，其在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
革命的同时，结合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以及遇到的实际问
题，因地制宜建立司法组织、
制定司法制度，为巩固红色政
权提供了司法保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孟
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
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之一。
中国共产党从维护人民群众
利益出发，在赣鄂湘地区进
行了一系列红色司法实践。

安源大罢工胜利后，刘
少奇等同志带领工人依托安
源 裁 判 委 员 会 反 抗 剥 削 压
迫、争取合法权益、巩固罢工成果。在运行过程中，
安源裁判委员会进行了合议制度、工作报告、裁判公
告等十五项司法探索，以此取代“腐败法庭”，从而结
束了安源法制受“罚人”机器司法科控制的不公局
面。同时，安源裁判委员会注重发挥调解的作用，在
调处工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时，坚持“秉息事宁人之
旨”，倡导“平心静气，依法据理”，对工友进行“恳挚
的劝导”，做到“使双方互让，和平解决”纠纷和问题，
从而切实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七里坪革命法庭在成立之初，就承担惩治土豪
劣绅、保障群众利益的职能，并积极运用法律手段为
贫苦农民伸张正义。七里坪革命法庭所在的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先后制
定了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反映人民利益和意志
的法律法令百余条，并依托七里坪革命法庭实施。

浏阳县特别法庭成立后，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
子和土豪劣绅进行了审判，以回应群众呼声、维护群
众利益。其间，群众上诉浏阳县特别法庭要求惩办
县警备队队长唐秉忠。公审大会上，各界群众代表
控诉了唐秉忠过去欺压人民群众的种种罪行。通过
审判，唐秉忠被判处死刑，并被执行枪决。浏阳县特
别法庭因此被称赞为群众“撑了腰”。

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
工作路线。革命早期赣鄂湘地区开展的红色司法实
践，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生
动缩影。

安源裁判委员会委员由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最
高代表会议从工友中选举产生，实现了工友事由工
友调处。安源裁判委员会第一届委员长朱锦棠在

《裁判委员会报告》中指出，成立裁判委员会的目的
是“促进工友的自治，维持公共的安宁”。安源裁判
委员会还设置了问事处，记录纠纷事件的当事人姓
名、事件进展、判决结果等，并将裁判结果公布，接受
群众监督。

七里坪革命法庭成立伊始，根据广大群众的要
求，依照《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的规定，先
后审判惩处反动派、土豪劣绅、地痞流氓 40 余人，其
中对李介仁、李世显等在革命前欺压人民、残害无
辜，革命后破坏工农运动、谋害共产党员的土豪劣
绅，法庭专门召开公审大会并当庭宣判，6 万余名群
众现场旁听。通过为群众伸张正义，法庭不仅沉重
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还赢得了群众的爱戴与拥护，
进一步筑牢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

湘南起义时期的法制机构设立与法制实践立足
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注重将司法实践与革命动员相
结合。如在郴县发生的“反白事件”中，县苏维埃政
府成立特别法庭，对参加暴乱的人员进行审理判决，
公审事件主犯时，更有数千名群众到场旁听。特别
法庭强调依靠工农群众审理反革命案件，注重听取
工农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意见，充分体现了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作者单位：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
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史学家班
固（公元 32 年至公元 92 年）编撰，班昭、马
续补作，是我国首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书
记述了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 206 年）至新
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约二百三十
年史事，文赡事详，为后世史家宗仰。唐代
史家刘知幾认为：“如《汉书》者，究西都之
首 末 ，穷 刘 氏 之 废 兴 ，包 举 一 代 ，撰 成 一
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
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清代汉学
兴盛，“鸿生巨儒多肆力此书”（杨树达《汉
书 窥 管》自 序），他 们 或 校 勘 版 本 ，论 证 得
失 ；或 训 释 文 义 ，补 订 讹 误 。 莫 不 惨 淡 经
营，各尽所能。

《汉书》 有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
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洋洋八十余
万言。其中，“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
彬彬，信有遗味”（刘勰 《文心雕龙·史
传》），而 《刑法志》 一篇被视为中国最早
的“专门形式”的法律史著述。当代著名
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 《刑法志》 是

《汉书》 完全新创立的，它记述宗周以来至
东汉初年军制和刑法的变化。”《刑法志》
辞约旨丰、意蕴悠远。班固于此篇阐扬礼
刑起源与宗旨、举察历代兵道与刑制、评
析 汉 法 变 迁 与 得 失 、 宣 明 治 国 程 式 与 本
原，寄寓着深邃的法理思想。

阐扬礼刑起源与宗旨

“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
粹，有生之最灵者也。”《刑法志》开篇立足人
类本性和生存需求，阐扬礼刑的起源与宗
旨。人类与天地相似，“头圆象天，足方象
地”（东汉应劭《汉书集解音义》），具有仁、
义、礼、智、信五种本性。人类为了满足嗜
欲 、躲 避 灾 害 、防 御 寒 暑 ，“ 必 将 役 物 以 为
养”。役使万物凭借的是仁智而非强力，这
正是人类之所以尊贵的原因。为了役使万
物，人类必须结为群体，而结为群体必须借
助仁爱，所谓“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
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然而，人类结为群
体后，由于生存资料匮乏，不可避免地产生
争夺之心。于是，德才兼备的圣人率先以身
作则，恭敬谦逊、泛爱博施。众人心悦诚服，
拥戴圣人为君王。班固援引《尚书·洪范》

“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申言“圣人取
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
之本也”。圣人取用同类之共性以正名分，
强调君王应当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尽心尽
力地护佑人民，唯有以民为本，才可以成为

“天下王”。
仁 爱 德 让 是 王 道 之 本 。 在 班 固 看 来 ，

仁爱依靠恭敬便不会败坏，德让凭借威严
可长久存续，于是圣人“制礼以崇敬，作
刑以明威”。制礼与作刑是圣人实现王道的
重要手段。不过，制礼作刑不是无所依托
的人为创造，而是效法天地的自然开显。
正如 《汉书·礼乐志》 所载：“人函天地阴
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
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
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
情性，节万事者也。”人皆有喜怒哀乐之
情，它们源于自然，而常人难以调节。于
是，圣人“象天地而制礼乐”，以此实现通
达神明、确立人伦、端正情性和调节万事
的目的。班固相信，圣人能够洞察事理的
品性，必定也通晓“天地之心”，于是制礼
作教、立法设刑，一举一动皆顺应民情，
契合天地自然之道。申言之，圣人制礼作
刑，上应“天心”，下合“民情”，具有合
理性、必然性和神圣性。

班固总结道：“故曰先王立礼，‘则天
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罚威狱，以类天
之震曜杀戮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
长育也。”天有暴风骤雨、电闪雷鸣，于是
有刑罚威狱之法；天有万物生长、生机盎
然，于是有温慈惠和之礼。《尚书·皋陶
谟》 载：“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
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
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
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人世间的
人伦次序、仪式规范、服制等级、刑罚方
式皆是上天的安排。“天秩有礼”，于是圣
人制定了吉、凶、宾、军、嘉这五种礼仪
规范；“天讨有罪”，于是圣人设定了墨、
劓、刖、宫、大辟五种肉刑，用甲兵、斧
钺、刀锯、钻笮、鞭扑等五种刑具惩罚犯
罪。概言之，礼与刑由圣人作出，体现了
上天的意志。天意即民意，君王既是上天
之子，也是百姓之父。礼教与刑罚的根本
宗旨是应天顺民，实现王道。

举察历代兵道与刑制

中国古代兵刑同源、刑始于兵。《刑法
志》 追念礼刑起源，而后考订历史，举察
历代兵道与刑制。五帝三代时期，“黄帝有
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定
水害”。班固认为，即使在太平盛世的唐虞
之际，也流放驱逐了共工、讙兜、三苗、
鲧等作乱之人。“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
兵定天下。”先王率领军队安定天下，而后
偃武息戈、教以文德。同时，设立司马官
职掌管军队，并根据井田制度征收军赋。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管仲改革，“作内政而

寓 军 令 ”； 晋 文 公 作 执 秩 之 法 维 护 礼 制 ，
“又随时苟合以求欲速之功”。齐桓、晋文
之后，礼乐制度加速衰败。再后来，鲁成
公 制 定 丘 甲 制 ， 鲁 哀 公 推 行 田 赋 制 ， 狩
猎、阅兵都僭越礼制，背离了正道。于是

《春秋》“书而讥之，以存王道”。孔子忧心
战争频仍民不聊生，赞赏子路善治“千乘
之国”的军赋才能，强调治理国家军赋，
同时以“礼谊”教导百姓。

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竞相炫耀武力，
逐渐兴起了所谓的“讲武之礼”。秦国将其
更 名 为“ 角 抵 ”（一 种 供 人 戏 乐 的 技 艺 表
演）。于是，“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秦

“兼吞战国”，二世而亡，究其胜败原因：首
先，秦人领地褊狭险固，“其使民也酷烈”，通
过“劫之以势，隐之以厄，狃之以赏庆，道之
以刑罚”，不断驱使百姓投身战场，“故能四
世有胜于天下”；其次，秦军虽能征善战，但
贪求利禄，不能安于法制矜守名节。以秦国
为参照，齐桓、晋文虽有节制之兵，但“未本
仁义之统”。故荀子言，“秦之锐士不可以当
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
之仁义”。汤、武施行仁政，上下一心，无敌
于天下。秦亡汉兴，汉高祖平定天下，训练
步卒、强化驻军。汉武帝征讨百粤、整顿军
备。到了汉元帝时期，大夫贡禹上疏奏请减
少宫中乘舆、服御器物等费用，于是才废除
了“角抵”表演，但并未从根本上纠正“治兵
振旅”的问题。班固申言兵刑的重要性，强
调“鞭扑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
不 可 偃 于 天 下 ；用 之 有 本 末 ，行 之 有 逆 顺
耳”。其后又援引孔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的观点，强调文德是帝王的利器，而威
武是文德的辅助。教化百姓的文德越是深
广，那么威武的效力越是强大。

追 溯 昔 周 之 法 ，《周 礼 · 秋 官》 载 ：
“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
邦 国 ， 诘 四 方 ， 一 曰 刑 新 国 用 轻 典 ， 二
曰 刑 平 国 用 中 典 ， 三 曰 刑 乱 国 用 重 典 。”
刚 刚 建 立 的 国 家 ， 民 众 尚 需 教 化 ， 因 而
使 用 轻 刑 。 承 平 守 成 之 国 ， 民 众 已 受 教
化 ， 于 是 施 行 中 典 。 至 于 篡 弑 叛 逆 之
国 ， 应 以 重 典 惩 治 。 班 固 据 此 认 为 ， 墨
罪 、 劓 罪 、 宫 罪 、 刖 罪 、 杀 罪 各 五 百 ，
这 就 是 “ 刑 平 国 用 中 典 ”； 周 道 衰 落 后 ，
周 穆 王 基 于 时 势 增 设 刑 法 ， 五 刑 的 条 目
增 至 三 千 条 ， 这 就 是 “ 刑 乱 国 用 重 典 ”。
春 秋 时 期 ，“ 王 道 寖 坏 ， 教 化 不 行 ”， 郑
国 子 产 “ 铸 刑 书 ”， 将 法 律 条 文 公 之 于
世 ， 改 变 了 “ 昔 先 王 议 事 以 制 ， 不 为 刑
辟 ” 的 传 统 ， 遭 到 晋 国 大 夫 叔 向 的 激 烈
反 对 。 然 而 ， 子 产 以 救 世 为 己 任 ， 据 理
力 争 。 班 固 援 引 孔 子 “ 道 德 齐 礼 ” 之

说，哀叹“婾薄之政，自是滋矣”。战国
时期，“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
法 ， 造 参 夷 之 诛 ”。 后 来 秦 始 皇 “ 毁 先
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致使

“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评析汉法变迁与得失

有汉一代，刑制几经迁变。公元前 206
年，汉王刘邦率军攻入秦都咸阳，申明军
纪、废除秦法，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
死，伤人及盗抵罪。”公元前 202 年，刘邦
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因“四夷未附，兵
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命相
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
九 章 ”。《九 章 律》 的 篇 目 是 在 秦 律 所 承

《法经》 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之
外，又增户、兴、厩三篇，合为九篇。到
孝惠、高后时期，萧规曹随、无为而治，
使得“衣食滋殖，刑罚用稀”。汉文帝继位
后 ， 坚 持 以 德 化 民 ， 劝 课 农 桑 、 轻 徭 薄
赋。文帝十三年 （公元前 167 年），齐太仓
令淳于意犯罪当刑，其女缇萦上书请求将
自己没为官婢，以免除其父肉刑、“使得自
新”。文帝深受感动，下令除肉刑、定刑
期。汉景帝先后两次下诏减轻笞刑，成就
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文景之治。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征伐四夷而横征
暴敛，使得“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
击断，奸轨不胜”。他重用张汤、赵禹等
人，“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该法
规定，明知他人犯罪而不举报的，以纵容
犯罪论处；相应的监察官员和主管官员也
要连坐。班固认为，如此严酷的法律不仅
未能遏制犯罪，反而导致奸猾的官吏玩弄
法 令 ， 随 意 附 会 定 罪 ， 法 网 变 得 更 加 严
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
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
四百七十二事”，繁密的法律在适用时往往
彼此矛盾，产生了大量同罪异罚的情形。
同时，奸吏假公济私、舞文弄墨，冤假错
案不知凡几。后来便有了汉宣帝力图整顿

“治狱之吏”，汉元帝诏令删减繁法，汉成
帝强调“惟刑之恤”。然而，班固认为，因
为缺乏仲山甫这种栋梁之材，当时的官吏
舍本逐末、敷衍塞责，“不能因时广宣主
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

有鉴于此，班固“略举汉兴以来，法令
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法令稍定”意味着法
律得以实施且具有稳定性，“合古便今”则
要求法律既契合三代古法，又有助于当下实
践。具体言之，三代古法即夏商周法制，其
中“周监于二代”，可谓集大成者。《周礼》
记载了“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
赦”之法。以此为参照，班固认为，汉高祖
七年 （公元前 200 年） 为解决疑案久拖不决
的司法难题而确立的奏谳制度，汉景帝中五
年 （公元前 145 年） 推行谳疑案件的复审制
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汉宣帝元康四年

（公元前 62 年） 和汉成帝鸿嘉元年 （公元前
20 年） 敬老慈幼的诏令，符合“三赦”关
于赦免幼弱和老人的规定。与此同时，班固
深知“风俗移易，人性相近而习相远”，在
汉文帝宽仁治国的时期，即使废除“收孥连
坐法”，仍会因新垣平谋反事件“复行三族
之诛”。

宣明治国程式与本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
为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班固引以

为“治国之程式”：“圣人承衰拨乱而起”，道
之以德，齐之以礼，须经三十年才能使仁政
大行；至于学问德行不够高深的善人，治理
国政延续百年，才能克服残暴免除虐杀。根
据这一治国程式，班固以狱刑为中心，稽古
揆今，宣明治国的本原。“考自昭、宣、元、
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
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汉武
帝之后，从汉昭帝到汉平帝的近百年间，经
狱吏审判处以死刑的，大约每一千人中有一
人，处以“耐罪上至右止”（包括司寇、鬼
薪、白桀、完城旦舂、斩右趾） 的，每一千
人中有三人。与之相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
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
相覆，狱不减一人”，狱刑如此繁密，难以企
及汉平帝之前的治理，更与治国之程式背道
而驰。

班 固 援 引 《尚 书 · 吕 刑》“ 伯 夷 降 典 ，
哲民惟刑”，申言“制礼以止刑，犹隄之防
溢水也”。然而，“今隄防凌迟，礼制未立；
死 刑 过 制 ， 生 刑 易 犯 ； 饥 寒 并 至 ， 穷 斯 滥
溢；豪桀擅私，为之囊橐；奸有所隐，则狃
而 寖 广 ”， 这 便 是 致 使 狱 刑 繁 密 的 五 种 弊
病。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
之 知 法 者 不 失 有 罪 ， 末 矣 。” 班 固 深 赞 此
论 ， 古 之 狱 吏 以 省 刑 为 本 ，“ 与 其 杀 不 辜 ，
宁 失 有 罪 ”； 今 之 狱 吏 以 “ 不 失 有 罪 ” 为
务，上下各级竞相追求，将处刑苛刻视为执
法严明，以此获得名利，而那些公正平允的
执法者却深陷祸患之中。班固认为，汉光武
帝和汉明帝时期，百姓免于兵革之祸，生活
安定富足。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狱刑数量比
汉成帝、汉哀帝两代减少五分之四。即使如
此，仍然很难与古制相比拟，因为“疾未尽
除，而刑本不正”。

荀 子 曰 ：“ 凡 制 刑 之 本 ， 将 以 禁 暴 恶 ，
且惩其未也。”班固赞同荀子“象刑非生于
治 古 ， 方 起 于 乱 今 ” 的 观 点 ， 认 为 “ 象 刑
惟明”应当理解为“象天道而作刑”，如此
才符合 《尚书·吕刑》“刑罚世轻世重”之
理 。 班 固 认 为 ， 尧 舜 之 治 固 然 令 人 向 往 ，

“ 今 汉 承 衰 周 暴 秦 极 弊 之 流 ”， 风 俗 教 化 远
不 及 三 代 ， 不 应 照 搬 尧 舜 刑 制 ， 而 应 因 时
制 宜 ， 实 现 罪 刑 均 衡 。 然 而 ， 世 人 视 “ 专
杀 者 ” 为 “ 能 吏 ”， 视 “ 奉 法 者 ” 为 无 能 ，
法 网 繁 密 却 难 以 止 奸 ， 刑 罚 严 酷 却 被 民 众
轻 视 。 这 一 切 弊 害 产 生 的 根 源 在 于 “ 礼 乐
阙而刑不正”，应当认真思考那些正本清源
的 议 论 。 具 体 而 言 ，“ 删 定 律 令 ， 撰 二 百
章 ， 以 应 大 辟 。 其 余 罪 次 ， 于 古 当 生 ， 今
触 死 者 ， 皆 可 募 行 肉 刑 。 及 伤 人 与 盗 ， 吏
受 赇 枉 法 ， 男 女 淫 乱 ， 皆 复 古 刑 ， 为 三 千
章 。 诋 欺 文 至 微 细 之 法 ， 悉 蠲 除 。 如 此 ，
则 刑 可 畏 而 禁 易 避 ， 吏 不 专 杀 ， 法 无 二
门 ， 轻 重 当 罪 ， 民 命 得 全 。 合 刑 罚 之 中 ，
殷 天 人 之 和 ， 顺 稽 古 之 制 ， 成 时 雍 之 化 。”
在 班 固 看 来 ， 刑 罚 改 革 不 务 其 轻 而 务 其
中 ， 以 上 的 种 种 举 措 虽 然 难 以 企 及 刑 措 不
用 的 成 康 盛 世 ， 但 也 能 重 现 汉 文 帝 时 期 的
宽仁断狱。

《诗 经 · 大 雅》 云 “ 宜 民 宜 人 ， 受 禄 于
天”，《尚书·泰誓》 曰“立定厥功，惟克永
世”，班固援引诗书，以规劝的口吻呼吁统治
者以民为本。汉和帝永元元年 （公元 89 年），
班固随大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与谋议。永元
四年 （公元 92 年），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到
牵连而屈死狱中，时年六十一岁。断代为史
始自班固，其后的历朝“正史”皆沿袭 《汉
书》 体裁。不同于 《汉书》 纪、传聚焦西汉
一代史实，《汉书·刑法志》 称道五帝三代、
追迹春秋战国、评断秦皇汉武，洋溢着纵贯
古今、博雅通达的精神，由此成就了垂范千
秋的法律书写。

【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法律
史学与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编
号：HB25FX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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